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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廉政電子報    第 43 期 98 年 12 月份 

※詐騙手法－假檢訛婦 400 萬 ※貪瀆不法案例宣導－公務員收受不正利益，被
判貪污確定 

※法治教育宣導－什麼都能賣嗎？ ※消費者保護宣導－垃圾清潔處理費隨水費徵
收 不公不義！ 

※法治教育宣導－連帶保證人，等同債
務人 

※消費者保護宣導－網路廣告「免費課程」 
100%只是一堂試聽課！ 

※165－詐騙新手法－假檢訛婦 400 萬 

台北市八十歲蕭姓老婦人接獲假冒檢察官的詐騙集團來電，騙稱她多次利用

健保卡到醫院請領貴重藥物涉及詐欺罪，要將財產交給法院監管，而訛詐蕭婦四

百多萬元。  

警方指出，蕭姓老婦人日前接獲歹徒電話，對方冒充是馬偕醫院工作人員，

佯稱她多次請領貴重藥物，已遭檢警調查。蕭婦表示從未到馬偕醫院看病，也未

請領任何貴重藥物。  

不久，另名自稱檢察官賴正聲的歹徒再度致電蕭姓老婦人，強調根據警方線

索，發現她多次利用健保卡請藥，由於健保財務出現虧損，檢警正抓詐領貴重藥

物的藥蟲，蕭婦就是他們調查的對象之一，同時騙稱法院已傳喚她兩次未到，法

院準備羈押她。  

蕭姓老婦人喊冤說是遭人誣陷，從未收到傳票，騙徒順勢表示她可能是遭人

冒用身分，為免她遭法院羈押，需將存摺及提款卡交給法院監管。  

蕭姓老婦人誤信騙徒說詞，而將存摺及提款卡面交給對方，歹徒得手後十天

內提領蕭婦四百多萬元存款，直到存款遭領光的第三天，她才因友人提醒發現是

騙局而向警方報案。警方已調閱銀行監視器畫面追查騙徒身分及下落。 

（聯合報╱記者廖炳棋／台北報導） 

※什麼都能賣嗎？ 

根據資策會 FIND／經濟部技術處「創新資訊應用研究計畫」統計，截至 2006

年 9 月底止臺灣地區經常上網人口為 971 萬人，網際網路連網應用普及率為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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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三；另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於 2006 年 10 月份，針對臺灣地區網友進行

一項網路拍賣行為調查顯示，八成二的網友有使用拍賣平台的經驗，因此「什麼

都有，什麼都賣，什麼都不奇怪」已經不只是一句拍賣網站的廣告用語，而是一

種普遍的社會現象。 

  真的什麼都能賣嗎？小心拍賣讓您吃上違反商標法的官司喔！很多網友購

入來路不明的仿冒商品，尤其是時下最受歡迎的一些知名品牌皮件，進而在網站

上以低價拍賣，從中賺取利潤；或是基於舊東西清倉，上網將朋友於大陸購買後

帶回贈與的仿冒精品拍賣，以上行為都已觸犯商標法。根據商標法第 82 條規定，

明知為仿冒商標商品而販賣、意圖販賣而陳列、輸出或輸入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。 

  按知名品牌的商標及圖樣，都已向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，並就所

指定的商品取得商標權；在其專用期限內，任何人未經該商標專用權人的同意或

授權，不得於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，使用相同或近似於其註冊之商標。多數被告

雖辯稱該拍賣品為朋友贈與，並不知其為仿冒品，惟刑法第 16 條規定，除有正

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，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。但按其情節，得減輕

其刑。在此情況下，既已違反商標法，只能請求法官依情節輕重減輕刑罰了。 

  根據統計，95 年度因違反商標法經法院判決確定有罪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

執行的案件計 1,301 人，同時獲判宣告緩刑者計 279 人，定罪率為 95.7％；依

刑度分，處拘役或罰金者最多，計 738 人占 56.7％，其次為處六個月以下有期

徒刑者計 548 人占 42.1％。 

(作者現任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主任／黃偉傑 ) 

※連帶保證人，等同債務人 

前些日子的新聞報導：桃園縣有一位黃姓男子，替一家名為東漢邦公司作連

帶保證人，於 90 年間委託一名羅天生的人向石門農田水利會租用位於楊梅鎮幼

獅工業區附近一口溜地養魚，卻在承租的池塘內陸續濫倒銅汙泥的有害廢棄物，

害得出租人石門農田水利會事後花了將近一億元的費用，僱人清除銅污泥，在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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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8 月間才告清除完畢；後來向法院起訴，要求承租人損害賠償清除污泥支出的

費用。官司雖然獲得勝訴，但債務人東漢邦公司早已脫產，無從實現勝訴的判決，

只換得一紙法院給予的債權憑證，只好改向承租人的連帶保證人黃姓男子求償，

最近桃園地方法院也判決黃姓男子要賠償出租人九千九百多萬元。水利會已聲請

法院對黃姓男子部分財產進行查封。這位黃姓男子向採訪的記者訴苦說：自己有

夠倒楣！目前因經商失敗，家中並無積蓄，妻子又患有肝病，連要上訴的費用都

難以籌措，希望法院能還給他公道！ 

  從旁觀者的立場來看這則新聞，大呼倒楣的該是出租溜地供人養魚的石門農

田水利會，而不是這位身居承租人東漢邦公司連帶保證人的黃姓男子。為什麼要

這麼說呢？就得自民法的連帶之債的相關規定說起： 

  這位向媒體記者嗆聲自己有夠倒楣的黃姓男子，雖然說了一大堆令人同情的

家庭不幸遭遇的話，其實他所說的都是擔任連帶保證人以後發生的家庭變故，當

然動搖不了法律上有關當初成立連帶之債的規定；承審法官縱然對他的家庭變故

存有側隱的心，也不可能作出免除他連帶債務責任的違法判決，除非債權人的石

門農田水利會同意免除他的連帶債務。因為法院的判決必須依據事實，才能適用

法律。黃姓男子向記者說的話中，並沒有否認他做了東漢邦公司的連帶保證人，

只是說他明明已表示過放棄擔保，法官卻認定他沒有放棄，因而說他自己「有夠

衰」而已！ 

  其實黃姓男子是錯怪了承審的法官，因為民法中並沒有所謂「連帶保證人」

這個名詞的相關規定，在民法的債編中，只有「連帶債務人」與「保證」兩種制

度；保證契約中的保證人，依民法第 745 條的規定，保證人享有先訴抗辯權，

也就是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的財產執行而無效果以前，保證人可以拒絕代主債務

人清償債務。一般債權人覺得這法條的規定對他們求償債權非常不利，通常都會

要求保證人在書面契約中表明拋棄「先訴抗辯權」；保證人拋棄了先訴抗辯權以

後，債權人就不必等待對主債務人執行而無效果才能對保證人求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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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由於保證人畢竟不是債務人，在民法中還是擁有一些保證人的權利，執行起

來縛手縛腳。債權人為了確保自己的債權，通常都會要求在書面契約的保證人之

上，冠上「連帶」兩個字，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所常見的「連帶保證人」；在契

約自由與當事人都同意之下，把「連帶」二字明示在「保證人」之上，這是法之

所許。但是「保證人」之上有了「連帶」兩字以後，保證人的地位在所訂的契約

中就消失於無形，取代的是民法第 272 條第１項所規定的「連帶債務人」的身

分。什麼是連帶債務人呢？法條是這樣規定的：「數人負同一債務，明示對於債

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，為連帶債務。」連帶債務的成立，依這條文的意旨

來看，第一、連帶債務的成立債務人必須是二個人以上的多數人，單一的債務人

本來就要對自己的債務負責，自無從成立連帶債務。第二、必須要有「明示」的

表示，也就是很明白地告訴債權人，自己願意與另一債務人或者多數債務人，對

同一債務負起連帶責任。 

  只是悶聲不響用默示的方法是不會成立連帶債務的；向銀行借款的債務人，

銀行預先印好的空白契約書或者借據都印有「連帶保證人」的文字，要替借錢的

債務人作保，只要在連帶保證人的文字下蓋上印章或者簽上自己的大名，就成了

標準的明示「連帶保證人」。另外連帶債務人的成立，依同條第 2 項的規定，也

可由於法律的規定，像兩位保證人同時替同一位債務人作保，保證人與保證人相

互間，依民法第 748 條的規定，便應負連帶保證責任，不必再有明示的表示。 

  連帶債務對債權人來說，真是好處多多，因為依民法第 273 條規定：「連

帶債務之債權人，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，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

或一部之給付。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，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。」依新聞報

導的案例事實來說，出租人的水利會原先告的是承租人東漢邦公司，雖然告贏了

因其沒有財產，只拿到一紙「債權憑證」，才回過頭來告這位黃姓連帶債務人。

其實依上面引述的第 273 條條文，債權人是可以連同連帶債務人一起告，可以

節省不少民事訴訟的裁判費；打贏官司以後，連帶債務人中的一人沒有財產可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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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執行，可以再對另外一位連帶債務人來執行。在連帶債務未消滅以前，債權

人的債權不會因為連帶債務人中的一人無財力而消失！ 

  （本文登載日期為 97 年 10 月 2 日，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，仍

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）（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／葉雪鵬） 

※公務員收受不正利益，被判貪污確定 

一、案情概述： 

甲係某機關技佐，負責水污染防治及稽查業務，八十二年間，Ａ公司因環保

單位稽查廢水排放不合格，經該機關裁處限期改善，甲明知Ａ公司未確實改

善廢水排放問題，若由其他稽查員前往複查，未必能獲判合格，竟為圖Ａ公

司之不正利益，乃單獨至Ａ公司外圍水溝採樣送驗，經判合格，使Ａ公司免

除每次新台幣六萬元以上、六十萬元以下罰款之處罰，甲並因此連續接受Ａ

公司負責人招待至地下酒家尋歡作樂，每次消費約一萬元。 

案經人檢舉，並經檢調單位偵結，移送地檢署提起公訴，經法院依貪污治罪

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「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不正利益」，判處甲有期

徒刑二年，褫奪公權二年確定。 

二、研析： 

一般公務員對於貪污治罪條例所規定之「賄賂」均甚瞭解，惟對於「不正利

益」則常有許多誤解。依法院之見解，所謂「不正利益」，係指賄賂以外，

足供人需要，或滿足人之慾望之一切有形、無形利益而言。如招待飲食、嫖

妓、跳舞、介紹職業、設立債權、免除債務及其他一切不正之報酬等均屬之。 

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「公務員於所辦事件，不得收受任何饋

贈」，此法雖為所有公務員瞭解，但仍有少數不肖公務員視若無睹，或誤認

「賄賂」係僅指經濟上有形之利益，對於承辦之業務往往接受廠商宴飲招

待，而遭法律制裁，因而被判處徒刑，身陷囹圄，是以意圖僥倖之公務員當

知所 警惕。 

※垃圾清潔處理費隨水費徵收 不公不義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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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行政院院會通過「國土計畫法草案」，該案訂定將成立 1000 億元的

國土永續發展基金，財源除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外，另明定可於水、電費中附徵

國土復育費。針對此點，消基會表示，國土復育原本就是政府應該做好的工作，

一直以來，民眾已經納稅，讓政府去做這些事情，現今國土復育沒做好，遭逢颱

風、豪雨，引發土石流，讓民眾身家受到嚴重影響，政府不思檢討，卻想另外增

稅，轉嫁給消費者負擔，違背公平正義原則；而且，上一代的錯誤國土政策，要

下一代承受，已經不合理，水、電費跟民生息息相關，這種附徵費用方式，更是

讓人無法接受。 

消基會指出，除了日前討論的國土復育費之外，長久實施的隨水費徵收垃圾

處理費用，亦是一個不合理制度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80 年 7 月 31 日訂頒「一

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」，將廢棄物清除處理費採隨水費徵收，但後來考

量用水量與垃圾量並沒有直接關係，且各縣、市統一訂定收費標準難以客觀公平

等問題，因此環保署於 87 年 12 月 2 日修正「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」，

規定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可依需要訂定不同之收費方法及收費標準，並於 89 年 12

月 16 日公告「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反映清除、處理成本徵收比率」。但這樣

的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合理嗎？ 

一、用水量明顯不能代表垃圾用量 

民眾用水量明顯不能代表垃圾用量，而台北市也自 89 年 7 月 1 日起全市用

隨袋徵收清潔處理費，台北市環保局也透過網路表示，認為透過水費徵收

費用與垃圾量無關，多做環保回收不會少付費，造成使用免洗用具，製造

大量垃圾的人不必繳垃圾處理費，但勤於回收、綠化環境的人，卻因多用

水，而多繳垃圾處理費的不公平現象。 

二、水費代徵垃圾處理費，垃圾減量民眾無切身感 

以水費代徵垃圾處理費，實質意義是為了給予經費來源以處理這些垃圾，

但是卻無法達到垃圾減量的長遠意義，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民眾沒有付費的

切身感，使用者付費是不變的道理，水費代徵垃圾處理費，明顯與使用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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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費原則相違背，兩個不同基準點竟可以拿來做為等同的計價方式，實不

合理。同時，由於民眾沒有付費的切身感，就無法達到垃圾減量的長遠意

義，反觀台北市於 89 年 7 月 1 日起全市實施垃圾處理費隨袋徵收後，依台

北市環保局資料指出，市民垃圾費負擔已由平均每戶每月 144 元降低至 40

元（97 年平均），家戶垃圾量減少 60%，總資源回收率達到 40%，顯示出

當民眾充分貼近使用者付費的原則時，不僅可省下消費者的荷包，也達到

垃圾減量！ 

三、水電費用單純化，勿額外徵費其它費用 

消基會要求，不論是任何費用都不應由水、電費附徵，否則明顯喪失其公平

合理性，政府應編列預算，而非將費用以水、電費方式附加到全民身上。 

消基會要求 

一、應立即取消隨水費徵收垃圾處理費。 

依廢棄物清理法 (以下簡稱本法) 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一般廢棄

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中規定，應就下列方式選擇為之：一、按用水量計

算徵收：自來水供水區接管使用自來水者，應就自來水實際每單位用水量

計算徵收之。二、按戶定額計算徵收：自來水供水區未接管使用自來水及

非自來水供水區者，應就戶政機關之戶籍資料，按戶定額計算徵收之。三、

按垃圾量計算徵收：以專用垃圾袋計量隨袋徵收。對於按用水量計算徵收

垃圾處理費，明顯有顯失公平之處，應立即取消。 

二、國土計劃法中所提及透過水電費來附徵國土保育費之條文，應立即修正。 

依國土計劃法草案第五十五條中規定，「經費來源：……三、徵收！自來

水事業機構繳交之一定比率費用。四、電力事業機構繳交之一定比率費

用。」；雖然草案中規定是要求事業機構來繳交此費用，但是顯然可能是

會加諸在消費者身上，顯不合理，若以水費徵收垃圾處理費之模式來參考，

更無法達到保育之效。消基會呼籲，國土保育屬全民之責，其經費來源應

合理公平，全民部分應以主管機關提撥預算即可，其它部分則應要求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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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保育之業者繳交一定比例的費用，且應對有保育貢獻的民眾提供獎勵 

措施才是。 

三、收費單純化，政策推動經費勿隨其它費用向全民 

不論是國土保育或垃圾處理費，都應秉持使用者付費原則，且當政府單位

在規劃預算時，不應將費用透過其它營業事業單位向民眾徵收，應重新立

法並規劃收費方式，勿讓「隨○○費徵收○○費用」成為施政中的經費來源編

列的「不良」習慣！ 

※網路廣告「免費課程」 100%只是一堂試聽課！ 

「XX 課程免費學！」、「免費課程任你上」。每天點開入口網站，映入

眼簾的是這『看起來』對消費者十分有利的網路廣告，以為可以免費學習完整

一門電腦課程的消費者，興沖沖地前往詢問，卻發現原來只有一堂試聽課程是

免費的！究竟是消費者搞錯了，還是業者在廣告內容中有意誤導消費者呢？ 

消基會於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，就各大入口網站，調查免費課程的廣告

刊登狀況，並進行廣告文宣內容與實際詢問所得資訊的分析，檢視是否有廣告

不實的情形發生，調查之入口網站共 6 個，分別為：「Yahoo!奇摩」、「PChome 

Online」、「MSN 台灣」、「Hinet 首頁」、「Yam 天空」、「新浪網」。 

調查樣本： 

消基會於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進行抽樣調查，結果發現，免費課程廣告

業者及其廣告刊登所在網站如下： 1、 Yahoo！奇摩：「巨匠電腦」、「學承

電腦」、「聯成電腦」。 2、 PChome Online：「學承電腦」。 3、 Hinet

首頁：「學承電腦」、「聯成電腦」。 4、 Yam 天空：「學承電腦」。 5、 MSN

台灣及新浪網：無發現。 

調查結果： 

三家業者所提供地廣告內容分別有：學承電腦─免費參加電腦培訓；巨匠電

腦─免費職場技能課程；聯成電腦─室內設計免費教學。廣告文字簡潔有力，就

消費者的角度來看，該課程似乎是提供一個專業技能的免費學習機會，因此消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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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以為可以學到完整的一門課程，並認為該課程完全免費在所難免。以巨匠電腦

為例，完整學習一套軟體課程，所需時數 9～30 小時不等，而 1 個小時的課程

收費 400 元，換算下來，則一套完整的課程費用為 3,600～12,000 元。 

但在消基會詢問業者的過程中，卻發現事實怎麼差這麼多！？ 

一、100%業者廣告所謂的免費課程，實際上只是一堂試聽課。 

調查結果發現，100%（3 家）業者所刊登的免費課程廣告，實際上僅是一

堂試聽講座，與廣告文字所表示的免費培訓課程有所出入，分別為：「巨

匠電腦」、「學承電腦」、「聯成電腦」。「巨匠電腦」在 Yahoo!奇摩首

頁所刊登的廣告內容以及廣告次頁，均提供消費者該課程免費的訊息，而

且並無任何但書，但電訪詢問卻不願意說明免費課程的內容究竟為何，表

示消費者須親至現場才提供相關資訊；而消費者至現場詢問之後，卻告知

實際上僅提供一堂 3 個小時的免費試聽課程，實際完整課程仍需付費。「聯

成電腦」在廣告首頁上表示的免費課程，電訪表示實際上是提供 3～9 小時

的試聽課程，且有名額限制，與廣告內容一樣不符。「學承電腦」電訪告

知免費課程僅提供職訓課程，若非待業中身分則不符合申請條件，且申請

職訓課程有名額的限制，然而廣告中也未告知這些限制，重要內容的資訊

提供未盡完整；若非待業中消費者，僅提供試聽性質的免費講座課程。換

句話說，各家業者廣告中所謂的免費課程，對於非待業中的消費者來說，

都只有一堂試聽課！ 

二、50%網路廣告以職場課程、就業培訓為名刊登多項課程，別以為它們都是政

府補助的職訓課程！ 

在各入口網站所採樣到的 6 則網路廣告中，有 3 則廣告內容中提及「職場

課程」、「就業培訓」等吸引消費者報名的字眼，但實際上在廣告中列出

的課程卻並非都是政府補助的職訓課程，分別為：編號 1-1（巨匠電腦，刊

登於 yahoo!奇摩）、編號 2-1（學承電腦，刊登於 yahoo!奇摩）、編號 3-2

（聯成電腦，刊登於 yam 天空）。「學承電腦」在電訪以及現場詢問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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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網頁廣告上的免費課程為與政府合作的職訓課程，有身份上的限制，以

非自願性失業的民眾為主要提供的對象，開課項目則可上行政院勞委會職

訓局所提供的職訓 e 網（http://www.etraining.gov.tw/）查詢。 

但是經消基會查詢結果，卻發現職訓 e 網中，能查詢到訓練單位為學承電腦

的課程內容，與網路廣告上張貼的多項課程不盡相同；而職訓局對此在電訪中回

覆消費者：「提供補助的課程以職訓ｅ網上可查詢到的為主，不確定他們是不是

將自己的課程與我們提供的課程寫在一起。」而從職訓 e 網中，查詢到與「巨匠

電腦」以及「聯成電腦」合作的職訓課程，也並非全部都與廣告上所刊登的課程

相同。業者利用免費職訓課程為廣告賣點，但實際上點擊進入廣告網頁後，卻是

將自行開設的課程資訊提供給消費者，消費者若誤信廣告上的課程，均為職訓局

提供的職訓課程而簽署合約，可能會因此被要求付出大筆費用。 

三、廣告資訊揭露不完全，消費者欲詢問還要先留個人資料？ 

在刊登免費課程廣告的 3 家業者（巨匠電腦、學承電腦、聯成電腦）之中，

均要求消費者填表洽詢課程資訊，也就是說消費者必須先行在網頁中填入

個人資料，包括：姓名、聯絡電話、行動電話、電子信箱，缺一不可，送

出資料後業者才會與消費者聯繫，讓消費者詢問再提供相關資訊。其中：

「學承電腦」、「巨匠電腦」2 家業者在廣告網頁中並未留下任何可聯絡

的資料；僅有「聯成電腦」的廣告網頁有留下諮詢專線，供消費者詢問。

消費者僅能在留下個人資料後，被動等待業者聯繫，也無法得知個人資料

在詢問後是否會被刪除，或是作為他用。 

消基會呼籲： 

一、業者在廣告中應明確註明，免費課程的堂數、使用方式，以及真實的收費情

形。 

根據公平法第 21 條：「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，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

之方法，對於商品之價格、數量、品質、內容……等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

錯誤之表示或表徵。」業者在廣告內容中表示提供消費者免費的課程，讓

http://www.etraining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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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以為自己可以免費地上完整個相關課程，但實際上卻是免費『試聽

課程』，消費者在上了一堂課之後，其餘課程就會被要求付費；然而，若

依照巨匠電腦的 PhotoShop CS4 課程（包含影像處理、影像設計），完全

學完就需要 27 個小時，消費者在一堂 3 小時的試聽課程中，根本無法完整

學會一套軟體，這些部份廣告上都絲毫未提，已屬廣告不實的情形。消基

會呼籲，業者應盡速移除不實的網路廣告，或更改不實的廣告內容，將實

際上的收費情形刊登在廣告上，提供正確的資訊揭露，避免消費者因錯誤

的資訊內容而受騙上當。 

二、廣告媒體業亦有義務去篩選廣告，避免刊登不實廣告。 

公平法第 21 條同時提到「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

告有引人錯誤之虞，仍予傳播或刊載，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」

廣告媒體業在提供廣告刊登平台給業者，賺取利益的同時，應該也要負起

篩選不實廣告的責任，尤其是曝光量大的入口網站，更是不應該刊登有廣

告不實，及欺騙消費者嫌疑的廣告，避免消費者因為廣告的多次曝光之後，

接受了不實的訊息，做出不正確的判斷。 

三、主管機關應加強監督網路廣告，以及其相關法規的研擬。 

根據資策會 FIND 網站/經濟部技術處「科技化服務價值鏈研究與推動計畫」

統計的資訊表示：「估算 2009 年 3 月底止，我國經常上網人口高達 1,057

萬人，網際網路連網應用普及率為 46%。」目前我國經常上網的人口呈現

逐年上升的趨勢，加上網路廣告的應用越來越多元，網路廣告對於消費者

的影響力與日俱增，因此主管機關應更加重視網路廣告不實的狀況，定期

監督各大網站所刊登之網路廣告的內容，並強制要求不實的網路廣告停止

刊登。 

除此之外，消費者必須先留下個人資訊之後，業者才會與消費者聯繫，而這

也牽涉到消費者個人資訊安全的部份，民眾只是想要詢問課程內容，不一定都會

報名該課程，卻要留下姓名資料、電子信箱和手機號碼等個人資料，十分不合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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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都需要主管機關進行相關法規的訂定，甚至是另外就網路廣告、網路行銷的

部份，明確地規範廣告主以及媒體業者。 

四、電腦補習班須受各縣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所規範 

巨匠電腦、學承電腦、聯成電腦其附屬的收費補習班所開設的招生課程，

皆屬於公司登記技能技藝訓練業的營業項目，因此根據教育部的明文公

告，須向直轄市及縣（市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請短期補習班之立案，始

得繼續授課。依國內『補習及進修教育法』：「未依法申請核准立案，而

以補習班或類似補習班名義擅自招生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行

政機關命其立即停辦……其負責人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

鍰……。」而各縣市立案的短期補習班，均需要受各縣市短期補習管理規

則所規範；包括收退費的規定，各縣市不盡相同，消費者可透過直轄市及

各縣市短期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（http://ap4.kh.edu.tw/）來查詢，補習班

是否有立案亦可查詢。 

補習班之收退費規定應載明於其招生簡章、廣告及報名表，以臺北市為例，

開課前：60 天可退 95%、8～59 天退 90%、1～7 天退 80%；開課後：2 天退

70%、上課未達 1/3 退 50%、上課超過 1/3 不予退還。 

五、消費者在不確定合約內容之前，應詳細詢問相關資訊，勿馬上繳錢或簽訂契

約。 

建議消費者應於報名前先行查詢補習班業者是否已立案，並且實際到現場

詳細地詢問補習班報名事項，包括各項費用明細、上課內容、課程時數等，

確保自己的權益；並且避免馬上繳錢或預付訂金，甚至是簽署消費者不了

解的合約。按照「短期補習班服務契約書範本」，消費者享有攜回契約書 5

日以上的審閱期，消費者在簽署合約前務必先詳細閱讀合約內容，各項權

利包含業者口頭上的承諾，都應該明列在合約上面。六、 政府補助職業訓

練好處多，山寨版也多！ 

http://ap4.kh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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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需注意。失業率居高不下，政府職訓課程提供免費的訓練機會，對

消費者是一大福音，但也因此吸引業者利用職訓課程的名稱來廣告自家課

程，實際上非真實政府補助課程，或是吸引消費者簽約之後，再收取課程

費用，消費者應睜大眼睛看清楚，避免受騙；若消費者有意申請職業訓練

課程，應直接詢問職訓局，或是上職訓局所提供的職訓 e 網

（http://www.etraining.gov.tw/），來查詢相關課程資訊，確保課程確實是

由政府補助的職訓課程。 

補習班違法案例 消費者不可不知 2004 年 08 月 06 日蘋果日報 補習班拿

職訓局當幌子，將自辦課程命名「職訓班」，企圖魚目混珠，還以「檢定」為由

要消費者先掏錢付費。 

2005 年 07 月 25 日蘋果日報 電腦補習班未立案竟招生學員要求退費意外

揭發 業者稱申請中 2006 年 11 月 25 日蘋果日報 未立案先招生 補習班「太扯」

上課近 1 年，日前才發現該分校根本沒立案，實在不合理。 

2007 年 02 月 10 日蘋果日報 電腦補習班業者明明是要招生，卻用徵才廣

告吸引網友點閱，已違反《就業服務法》的不實徵才廣告禁止規定。 

2008 年 12 月 25 日蘋果日報 消費者報名 Pro-E 繪圖軟體課程，業者承諾

將開新班級，事過半年卻仍未開班，要求退費竟遭拒。 2009 年 02 月 16 日蘋

果日報 補習班 1 月 8 日才獲准立案，去年 12 月卻已向林先生推銷 8 萬元的課

程，林先生上了 8 堂課後要求退費，業者只願退一半。 

2009 年 04 月 06 日蘋果日報 誆稱「政府公費職業訓練」，大批失業者登

門諮詢後，指控遭誘騙簽下信用貸款 

2009 年 07 月 24 日蘋果日報 向求職者誆稱介紹工作，帶往補習班填寫履歷表，

其實是簽下近五萬元的學費分期貸款申請，求職者痛罵：「根本是在騙錢！」 

消基會案例 

案情一：賴君前往某美語短期補習班試聽時，工作人員強力介紹其參加航空英文

補習，賴君告知無力支付補習費，但經其不斷遊說，只好在資料上簽名。

http://www.etraining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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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後賴君得知業者已向銀行辦理貸款，總價 34,500 元。次日去電補習

班，表示不願報名，要求撤回所有貸款，卻被告知須支付 3 成違約金。 

案情二：唐小姐為了從小培養孩子的才藝，聽從業者的建議，一次報名三年的鋼

琴課，就可以獲贈一台電子鋼琴，更阿沙力地付清九萬元的學費！可是

上了兩次，發現因為孩子才四歲，學習效果不佳，因此想要和業者協調

退費。沒想到業者回答，當初的九萬元是購買電鋼琴的錢，課程是免費

附送的，因此不上課視同放棄，不能退費。 

案情三：消費者 97 年 10 月經補習班建議而購買 12 堂初級課程，但該課程 12

月才開課，補習班即贈送另一班已進行一半之相同課程，此贈送課程於

12 月結束時，補習班以學員人數等理由遲延至 3 月才能開課，但 3 月

初仍未接到任何確認開課通知，因此向補習班要求退費，但雙方之計算

退費方式有誤差，要求補習班應給予合理之退費處理。 

    （以上二則資料摘自於消費者基金會） 

 


